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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是高校开展实验教学和实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是对

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实验习惯、实验技能、知识

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平台。

实验室安全是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营造安全、

环保和舒适的实验环境是我们每位实验参与者的共同愿望。实验室

安全关系师生员工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是建设“平安校园”的重要

内容。

近年来，学校持续加大资源投入，致力于打造设施完备、功能

先进的高水准教学、科研实验室平台，实验室整体硬件条件有了较

大改善。伴随着实验室规模的扩大和设备的新增，实验室风险源相

应增多，并且存在实验空间布局不合理、管理力量不足、实验人员

安全意识不足等诸多问题，各类实验室安全隐患难以杜绝，实验室

安全和环保工作仍面临巨大的压力。

本手册旨在帮助进入实验室(场所)工作、学习的师生及其他有

关人员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丰富安全知识，规范实验

操作，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要时刻提高警惕，提高善于发现安全

隐患并及时排除的能力，提升应急救援的能力。

本手册主要涉及实验室的潜在危险环节，相应的防范要点以及

应急救援的措施等内容。请在进入实验室前务必详细阅读本册资

料，并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规则。若有必要了解更详细、更专业的

安全知识，请查阅国家有关实验室安全的法律法规、标准，省、

市、校的有关规章、规范或参考专业(行业)规范。

限于编写水平，手册中的不当之处，尽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 安全报警电话：

仓前校区:28867110

下沙校区:28865110

玉皇山校区:28866110

紧急情况也可拨打110(匪警)或119(火警)

2 医疗急救电话:

仓前校区:28867120

下沙校区:28865120

玉皇山校区:28865475

紧急情况也可拨打120(医疗急救)

3 实验室安全与环境应急电话:28868333

1.入实验室前须学习掌握实验室安全、管理知识，并通过学校组织的安全准入考

试；进实验室须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做好各类记录。

2.实验室观察窗应保持可视性，门口需张贴信息牌（包含实验室名称、分级分类情

况、责任人、安全员、涉及危险类别、防护措施和应急联系电话等信息），并适时更

新。

3.保持实验室整洁，试剂瓶规范标识，及时清理废旧物品。保持消防通道通畅留足

取用防护用品、消防器材等的通道。

4.实验过程中人员不得脱岗，进行危险实验时至少有2人同时在场。

5.入实验室前应了解实验室潜在的安全隐患和应急方式，采取适当的安全防护措

施。

6.实验人员应根据实验要求规范选择相应的防护用品；使用前，应确认其使用范

围、有效期及完好性等，熟悉其使用、维护

和保养的方法。

7.实验室内不允许吸烟、饮食，不允许

将实验室用作休息、生活场所，不允许放置

与实验无关的物品。

8.对于特殊岗位和特种设备的操作，需

经过相应的培训，持证上岗。

9.实验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最后离开

实验室，应关闭水、电、气、门窗等。

10.仪器设备不得开机过夜，如确有需

要，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特别要留意关

闭空调、电脑、饮水机等类设备的电源。

11.管制类试剂应按规范进行采购、储

存、领用和处置。领取和使用应分别填写领用登记本和使用登记本，信息填写应完整准确。

12.发现安全隐惠或发生事故，应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实验室责任人，必要时应

启动应急预案。

13.开展过夜实验和明火实验，须经学院审批并报实验室处备案，落实安全措施并

做好人员值守。











范大学实验废弃物管理办法》分类送达至实验废弃物中转站，由学校统一规范处置。生

活垃圾不得混入实验废弃物。

        3. 废气排放前应先经过吸收、分解处理，才能排放。

        4. 历史遗留化学品、不明试剂等，切勿自行处置，须妥善包装并进行标注，在实验

室处的指导下开展清运和处置。

发生化学安全事故，应立即报告主管老师，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急救援，对于有人

员受伤应紧急联系医疗急救，拨打校区医疗急救电话，情况紧急可拨打120急救电话。


















